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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3年06月26日北港分部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達全人教育之目標，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園社團活動，考核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的

團隊精神與責任感，並增進社團特色與健全社團活動發展，以促進本校北港分部學生

社團活動進步與發展，強化社團正當活動之教育功能，特定訂本校北港分部學生社團

評鑑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訂對象為本校北港分部各屬性社團，凡經本校北港分部核准成立之社團及北

港分部學生自治組織均應參加。 

三、 每學年度第2學期擇期由本校學務分組及北港社團聯合會共同舉辦一次。 

四、 由本校學務分組推薦4位同仁擔任評審委員，北港分部主任擔任評審主席。 

五、 評鑑項目： 

（一）組織運作，包括：組織章程、年度計畫、管理運作、社團資料保存與資訊管

理。 

（二）財務管理，包括：經費控管、產物保管。 

（三）社團活動績效，包括：校內外及社團內部各項活動。 

六、 評鑑等第：  

（一）特優：九十分（含）以上。 

（二）優等：八十至八十九分。 

（三）甲等：七十至七十九分。 

（四）乙等：六十至六十九。 

（五）丙等：五十九分（含）以下。 

七、 考核： 

（一）遴選績優社團一至四名，依名次頒發獎金及獎狀以資鼓勵。 

（二）各類績優社團獎金核撥依據當年度學輔經費預算支應。 

（三）特優：頒發獎狀一紙，社長予以嘉獎二次，幹部予以嘉獎一次。 

（四）優等：頒發獎狀一紙，社長及幹部予以嘉獎一次。 

（五）乙等：予以取消下一學年之經費補助，並於次學年度起列為重點輔導社團，連

續二年乙等之社團亦列入丙等社團。 

（六）丙等：予以取消下一學年之經費補助、社團器材及校外指導老師補助、器材設

備借用及器材補助申請資格，連續二年丙等之社團予以撤銷社團成立並依規定

歸還社團器材。 

（七）無故不參加評鑑之社團予以撤銷社團成立並依規定歸還社團器材。 



八、 社團類別： 

（一）綜合性：以校、各院 (系、所、學位學程)同學組織單位，對內代表學生辦理學生

自治事項，對外代表學生參與校務管道之組織。 

（二）服務性：以服務為主要宗旨者。 

（三）學藝性：以學術研究或技藝研習為宗旨者。 

（四）康樂性：以康樂休閒活動為主要宗旨者。 

（五）聯誼性：以聯誼活動為主要宗旨者。 

（六）體能性：以運動性活動為主要宗旨者。 

九、 本要點經北港分部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